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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選課設定方式及選修轉入方式宣導說明表 

主  旨：110-1學期日間部及進修部課程，學生網路選課條件設定暨課程轉入方式說

明，請 查照。 

說  明： 

一、 為處理旨揭事宜，有關學生網路選課條件設定說明如下： 

（一） 為推動跨領域學習，選課設定如下說明 

1. 「跨系修課」：第三階段選課期間（預計 110.09.06～110.09.19），各

科目擬開放跨系選課（各科目由課務組統一設定可跨系）；低年級學

生不可修高年級課程。 

2. 請各系事先調查各科目可允許加選之最高人數或規範： 

(1) 取消「學生跨系選課須經由跨系課程任課老師及系主任同意簽章」

（人工加選免教師加簽）。 

(2) 學生可直接在網路上加選或至學生所屬系辦加選課程。 

(3) 若選課人數已達原設定可加選之最高人數，應由系辦徵得老師同

意並確認教室空間後方可進行人工加選。 

（二） 請各系（學位學程）、所於排課系統開放期間審慎考量各專業科目性

質及各身分別學生之情況，調整各專業課程網路選課條件設定（核

心通識及發展通識課程等限制係由通識中心統一處理）。 

（三） 行政系統中課程條件設定說明如下：《系統中黑點表示允許該科目開

放，格子空白表示該科目不開放》 

序 選課設定 
系上需要進行

設定 
說明 

1 最高人數  
指該課程最高人數設定，請各開課單位考量選課需求及教室可容

納人數設定網路選課最高人數。 

2 最低人數 ╳ 【本處將統一設定為 0】 

3 
網路人數

最高上限 
╳ 【該項功能不啟用】 

4 加選  該科目是否提供學生進行網路加選。 

5 退選  該科目是否提供學生進行網路退選。 

6 跨單位 ╳ 指日間部跨進修部、進修部跨日間部【本處統一限制為不開放】 

7 跨學院 ╳ 開放不同學院學生跨修選課【本處統一設定為開放】 

8 跨部別 
大學部課程 

研究所課程╳ 
大學部、研究所跨修選課【研究所課程由本處統一限制為不開放】 

9 跨學制  開放不同學制學生修課 

10 跨系科 ╳ 開放不同系所別學生修課。【本處統一設定為開放】 

《請接下一頁》 



序 選課設定 
系上需要進行

設定 
說明 

11 跨年級  開放不同年級學生修課 

12 班別  

開放不同班別學生修課。若此部分不開放，則年級、系科、學制、 

部別、學院等部分亦將連同限制不開放。輔系、雙主修、學分學

程學生可直接跨到所屬系所。 

模組課程請設定該課程可以跨班 

13 
必修上修 

選修上修 

大學部課程╳ 

研究所課程 

大學部課程：【本處統一限制為不開放】 

研究所課程：可自行調整設定 

 

（四） 應完成日期：請各系（學位學程）、所務必於 110.07.16 前自行於行

政系統進行設定，並於確認後列印書面資料經系所主管核章後擲回

本處課務組。 

                 

二、 學生課程轉檔作業說明：  

（一） 必修：系統預設為本班所開設之所有課程（發展通識、體育課程除

外） 

（二） 選修： 

1.日間部課程：已採全面預選，依學生意願調查結果，自動保留意

願調查時選擇該開課序號課程的學生名單。 

2.進修部課程：開課班級所有的學生轉入選修開課課程。 

（三） 如課程經事前規劃安排已有指定名單（例：校外實習課程、專題課

程、特定課程有固定名單等），請於 110.08.13 前提供名單(電子檔)，

以便於學生選課前進行指定作業。 

 

三、 各系（學位學程）、所選課設定方式請務必向所屬學生宣導並公告於系

網等網頁，以免選課時學生產生誤會。各系（學位學程）、所宣導管道

方式說明表如附件，請於 110.07.30 前經系（學位學程）、所主管簽章

後書面擲交本處備查。 

 
 

 

 

 
    正本：各系(學位學程)、所 

副本：各學院（無附件） 

 

 

                 教務處   敬啟 



附件 

嘉南藥理大學 

110-1學期課程選課設定方式宣導說明表 

 

單位：         
說明： 

各系（學位學程）、所選課設定方式，各單位應妥向所屬學生宣導並公告於系網等

網頁。 

宣導方式說明：【請各系所依實際宣導之方式進行勾選】（可複選） 

（一）各班級宣導 

 紙本文宣告知 

 班導師宣導（LINE…等） 

 其他：（請說明） 

（二）網頁公告 

 系網 

 其他網路平台：（請說明）  

 

 

 

單位主管：         

110年   月   日 

 

 

 

※本表單請於 110.07.30 前經系（學位學程）、所主管簽章後書面擲交教務處課務組（胡軒

瑜小姐，分機 1112）備查。 

 

 
 

 

 


